
路加福音（三十二）【耶穌受審,經苦路到十架】 

經文：路加福音 23：1-31 

前言： 

主被交在人的手裡，受盡了不平的對待，宗教組織和政治互為利用的結果下，主是一步比一步更

深的接受人加給祂的無理摧殘。經過了彼拉多巡撫的調查，結果是『我查不出祂有甚麼罪來』，

但他沒有釋放主耶穌。當他知道主是從加利利來的，就把主耶穌當作政治禮物解送到希律那裡， 

也了結了他們中間的政治上的恩怨。主默默的接受這樣的無理對待，尤其是在解送到希律那邊以

後，希律和他的兵丁都戲弄祂，凌辱祂。耶穌沒有伸出手去改變環境；祂仍然是默默的忍受一切

的羞辱；不抗議，不答辯，也不爭取公平的對待，這些人對他的踐踏正是祂向神的順服的考驗，

如希伯來書五章八節所說：『祂雖然為兒子，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。祂既得以完全，就為

凡順從祂的人，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。』感謝耶穌，祂完全的順服成了我們得救的根源，也成了

受苦之人的先驅及榜樣。永遠感謝耶穌為我們上了十字架。  

破冰題：有否在工作或讀書時，受到老師或老闆不公平的對待？信主前與信主後，遇到這類事

情，你的態度有何改變？ 

一、受彼拉多及希律審問 (1~12) 猶太公會是以耶穌自稱是『神的兒子』定祂死罪(廿二 70~71；

可十四 64)，但由於羅馬巡撫通常不過問猶太人的宗教紛爭，因此公會並未以宗教的罪名來向彼

拉多控告耶穌，而以政治罪名誣陷祂。耶穌若自命為『猶太人的王』即表示與羅馬政權對抗，犯

了叛逆造反的罪。耶穌雖承認祂是王，但說明祂的國不屬這世界(約十八 33~38)，因此，彼拉多

也不認為祂犯了叛逆罪，而屢次宣告查不出祂有甚麼罪來。但猶太宗教領袖憑空捏造罪名，以達

其害死主耶穌的目的，充分暴露了他們在宗教上的虛偽和欺騙。 

問答題（一）這些猶太公會控告耶穌的罪名是什麼？其言是否屬實？ 

問答題（二）比拉多說：『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』，但為什麼還要把耶穌交給希律審問？ 

問答題（三）耶穌為何面對希律的審問一言不答？結果如何？ 

二、受彼拉多再審定案 (13~25) 

比拉多查不出耶穌有什麼罪，故想要把祂釋放了。卻因為眾人持意要釋放巴拉巴，他只有屈從於

眾人的喊囂，雖他三次對他們說：「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」(二十三 4、14)；後來他們的聲

音得勝了，黑暗的權勢猖狂淹蓋了無罪沈默神的兒子。這正應驗了以賽亞書：「他被欺壓，在受

苦的時候卻不開口；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，他也是這樣不開



口。因受欺壓和審判，他被奪去，至於他同世的人，誰想他受鞭打、從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

百姓的罪過呢？」（賽五十三 7-8）祂是那無罪的，卻替我們成為罪(林後五 21)，好救贖我們。

何等的犧牲，何等的愛，耶穌為我們成了待宰的羔羊。 

問答題（四）祭司長、官府和百姓為何一定要定耶穌死罪，甚至彼拉多勸解他們都無用？ 

問答題（五）彼拉多明知耶穌無罪，但任憑百姓的意思，將耶穌釘定十字架，這給我們什麼看見？ 

三、往加略山之路 (26~31)                    

耶穌走到人生的路的盡頭，祂仍是顯出祂是一位體恤人的主。祂忘記了自己的遭遇，卻記掛別人

的前途。主的心是何等的柔細！祂不是看見自己的「死亡」，祂是看見神將來的審判，祂沒有關

心自己的遭遇，祂卻關心眾人的結局。祂在走向死亡的時候，祂提醒各人要注意自己的實況。主

不需要別人為祂哀哭，祂知道祂的死是在神的掌管中，擺在祂前面的，是榮耀的復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問答題（六）耶穌往釘十架的路上，對這些為他嚎啕哭的婦女說了什麼？有什麼含意？ 

結論： 

主真配得我們的稱頌，祂在極凶惡的環境中站住，祂沒有在苦境中改變初衷，環境只是催促祂更

靠近父神，卻不能搖動祂的心志。『彼拉多說，……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，也有權柄把你釘

十字架麼？』耶穌回答說：『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，你就毫無權柄辦我。』（約十九 10～

11）祂在環境中所看的不是個人的得失，乃是看到神的手在管理著一切，因此祂坦然的接受一

切的環境。從客西馬尼的禱告求父的心意成全，欣然接受『我父所給的那杯，我豈可不喝呢？』

直到如今站在人的憤怒、無理、不公平的踐踏裡，主的眼睛一直是固定在神的身上，緊緊的貼近

父神。「他被藐視，被人厭棄；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他被藐視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；我

們也不尊重他。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，背負我們的痛苦；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，被神擊打苦待

了。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壓傷。因他受的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

傷，我們得醫治。」（賽 53:3-5）耶穌充滿屬天的慈愛與憐憫，無限的體諒和不死的愛，讓他

走上十架。願我們的心永遠感恩這位為我們付上一切代價的主。 

生活應用： 

1. 我們如何效法耶穌對父神的順服，在各樣的環境中順服主的帶領及安排。 


